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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瓯海区政务服务中心
温 州 市 瓯 海 区 水 利 局 文 件
温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温瓯政服〔2023〕13 号

关于温州市南环线（温州南枢纽-学府北路）

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+水影响评价

“多评合一”报告的批复

温州市高教新区建设中心：

为进一步推动“最多评一次”改革深入开展，减轻企业负担，

根据你单位申请，区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区水利局、区生态环境分

局对《温州市南环线（温州南枢纽-学府北路）建设工程环境影

响评价+水影响评价“多评合一”报告》进行“多评合一”审查。

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瓯海分局意见：

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十

四条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等有关

规定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查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环评的结论与建议，要求建设单位逐项予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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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

二、项目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、茶山街道，工程起

于温州南枢纽，终于学府北路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、桥

梁、给排水、绿化、照明工程等，项目具体工程概况详见环评。

三、项目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

（一）施工期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
（二）施工期噪声排放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523-2011）。

四、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设置临时化粪池、废水委托

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施工废水预处理后上清液回用，沉淀淤泥定

期清运处理；采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，噪声达标排放；做好施工

过程中扬尘防治、水土保持措施；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回

收综合利用或定期收集清运。

五、营运期间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；强化道路沿线的固体

废物污染治理的监督工作；落实对附近水体的保护措施、化学危

险品运输风险事故防范措施；采取绿化带隔声、低噪声路面等有

效措施，并对车辆加强管理，采取限速、禁鸣等措施。

六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

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。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

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

重新审核。

七、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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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；其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经验收合格，

方可正式投入生产。

八、若你单位对本审批意见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审批意见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直接向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、温州市瓯海区水利局意见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、二十七条、

三十二条、四十一条，《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九条、二十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三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
洪法》第二十七条，《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，《浙

江省水域保护办法》第十一条之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位于瓯海区南白象街道、茶山街道，道路起点位于温州南

枢纽，顺接南环线（龙霞路-温州南枢纽）桥梁工程终点，终点顺

接现状学府北路。本项目道路沿线经过樟岙河、丁岙河及舜岙河等

3 条河道，跨河处分别布置桥梁，工程地理位置图详见附件 1。本

工程总用地面积8.62hm
2
，其中永久占地7.14hm

2
，临时占地1.48hm

2
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

项目涉及土石方开挖、填筑，将扰动原地表面积 8.62hm
2
，建

设期间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，将新增水土流失量 664.8t，为

此，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，

对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。

1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（1）主体工程选址、施工时序、施工布置、施工工艺、方

法等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。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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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评价和界定基本合理。

（2）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 22.55 万 m
3
（其中土方 14.89 万

m
3
，石方 4.14 万 m

3
，钻渣 2.10 万 m

3
，表土 1.42 万 m

3
）。

（3）工程土石方填筑总量 21.26 万 m
3
（其中土方 3.87 万

m
3
，石方 15.85 万 m

3
，表土 1.54 万 m

3
）。

（4）工程土石方借方总量 12.19 万 m
3
（其中石方 12.07 万

m
3
，表土 0.12 万 m

3
）。

（5）工程弃方 13.48 万 m
3
（其中钻渣 2.10 万 m

3
，土方 11.02

万 m
3
，石方 0.36 万 m

3
）。弃方具体消纳地点由温州市瓯海区综

合行政执法局进行确定。

2.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，面积总计 8.62hm²。水

土流失防治责任者为温州市高教新区建设中心。

3.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的时段划分、内容、方法及预测结果。

4.同意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。至设

计水平年 2026 年，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8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

1.25，渣土防护率达到 98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达

到 98%，林草覆盖率达到 4%。

5.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两个区：Ⅰ区为主线工程防治

区，Ⅱ区为临时设施防治区

6.基本同意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、

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、施工组织设计及进度安排。工程建设中应

将本方案新增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施工图设计、施工等各个环节

予以落实。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如下：

Ⅰ区：

工程措施：表土剥离√、绿化覆土√、透水砖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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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措施：景观绿化√

临时措施：临时排水沟、临时沉砂池、洗车池、临时苫盖、桥

下空间绿化、泥浆沉淀池

Ⅱ区：

工程措施：表土剥离、场地平整、复垦

临时措施：临时苫盖、临时排水沟、临时沉砂池、临时拦挡

（以上带√表示主体工程已设计，其余为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措

施。）

7.基本同意水土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

8.同意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339.91 万元，其中主体已列

投资为 132.05 万元，方案新增水保投资 207.86 万元，新增投资应

纳入工程总投资并确保到位。根据财综〔2014〕8 号文件、浙价费

〔2014〕224 号文件、浙政办发〔2015〕107 号文件及浙发改价格

函〔2022〕83 号文件，“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照征占用土地

面积一次性计征，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 1 元（不足 1 平方米的按 1

平方米计）”，“2015 年 10 月 1 日起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水土

保持补偿费按规定标准的 80%征收”，“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，

在现行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按照 80%收取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执行期限

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”本项目征占用土地面

积为 86196.18m
2
，故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 86197m

2
，应征收水

土保持补偿费 55166.08 元。请你单位收到批复后及时于税务部门

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9.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由瓯海区水利局按照属地原则负

责监督检查。项目投产使用或竣工验收前，你单位应根据《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办水保〔2021〕90 号）自主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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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设施验收,并提交验收材料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向

社会公开，并向我局报备。（具体详见附录，若项目竣工验收时，

管理办法有更新，则参照新规。）

瓯海区水利局水保工作热线：0577-88529482。

10.根据《浙江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》（浙水保

〔2019〕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若水土保

持方案需作重大变更的，应当报经我局批准。（具体详见附录）

11.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1）项目应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、地表植被、水域的扰动和

损毁。项目建设产生的泥浆、土石等不得向江河、湖泊、水库和指

定地点以外的区域倾倒。

（2）请在主体工程后续设计中一并做好水土保持设计,确保水

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（3）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，并加强

对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合同、质量、进度、资金的管理。

（4）按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监测，并按季度向瓯海区水利局报

告监测成果。

（5）施工期跨越汛期，在雨季和台汛期须做好防汛安全各项

工作。

12.请业主单位通知方案编制单位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

有限公司在批复后将本水保方案上传至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上

报系统。

13.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2023 年 1

月 17 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）有关规定，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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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满 3 年，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,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

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。

三、防洪影响评价

1.该工程桥梁建设方案满足区域防洪规划和《浙江省涉河桥

梁水利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原则同意以下三座桥梁建设

方案：

（1）跨樟岙河桥：左幅跨河跨径（40+40+40+24）m，右幅跨

河跨径（30.41+38.45+37.9+30.47）m，梁底最低点高程不低于

4.83m（国家 85 高程，下同）。桥梁平面布置图和桥梁立面图详

见附件 2 和附件 5。

（2）跨舜岙河桥：跨河跨径（30+30+40+30）m，梁底最低点

高程不低于 4.83m。桥梁平面布置图和桥梁立面图详见附件 3、附

件 6 和附件 7。

（3）跨丁岙河桥：左边幅跨河跨径（30.74+65+26.7+26.7）

m，左中幅跨河跨径（26.7+65+29.07+29.07）m，右中幅跨河跨径

（26+65+31.6）m，右边幅跨河跨径（65+21.83）m，梁底最低点

高程不低于 4.83m。桥梁平面布置图和桥梁立面图详见附件 4、附

件 6 和附件 7。

2.工程建设共占用水域面积 152.37m
2
，工程拟采用河道拓宽的

形式进行水域补偿，合计开挖水域面积 5759.41m
2
，其中规划内开

挖水域面积 4944.63m
2
，规划外开挖水域面积 814.78m

2
，水域面积

占补平衡，详见附件 8-10。河道开挖工程（开挖至调整后河道岸线）

和工程范围内的护岸驳坎由你单位负责实施，请你单位做好水域开

挖补偿方案的沟通和衔接，实施后岸线与上下游岸线平顺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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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域开挖工程应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、同步验收，工程竣工验收

应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。

3.工程建设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涉河涉堤建设方案放样、施

工，若涉河涉堤建设方案发生重大变更的，应及时报我局审批。

4.施工中不可避免造成驳岸等水利设施损毁的应及时予以

修复，同时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工程建设

产生的涉河废弃物，须及时予以清除。

5.施工期间作业范围内河道防汛安全由你们负责；如遇暴

雨、调水等特殊情况，须服从防汛应急机构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

指挥和调度。

6.因施工需要临时筑坝围堰、修建涉水便道便桥等应当事先

报我局批准。

四、涉及其它事项的，应报经有关部门批准。

五、若你单位不服本批复决定，可于收到本文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瓯海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瓯海区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图：1、工程地理位置图

2、跨樟岙河桥平面布置图（温州 2000 坐标，下同）

3、跨舜岙河桥平面布置图

4、跨丁岙河桥平面布置图

5、跨樟岙河桥纵断面图

6、跨舜岙河、丁岙河桥纵断面图一

7、跨舜岙河、丁岙河桥纵断面图二

8、水域占补平衡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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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水域占补平衡图二

10、水域占补平衡图三

温州市瓯海区政务服务中心 温州市瓯海区水利局

温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8 月 14 日

温州市瓯海区政务服务中心 2023 年 8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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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在山区、丘陵区、

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

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

保持方案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并按照经批

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。没有能力编制

水土保持方案的，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。

水土保持方案应当包括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范围、目标、措

施和投资等内容。

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发生重大

变化的，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。水

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，应当

经原审批机关批准。……

第二十七条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

水土保持设施，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

用；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，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；水土保持设

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第三十二条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

成水土流失的，应当进行治理。

在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

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

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地貌植被，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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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，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。专项水土

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……

第四十一条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，

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机构，对

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，并将监测情况定期上报当

地水行政主管部门。……

《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九条在省水土保持规划划定的山

区、丘陵区和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，开办涉及土石方开挖、

填筑或者堆放、排弃等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

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：

（一）占地面积十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万立方米以

上的，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；

（二）占地面积五公顷以上不足十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

足五万立方米，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米以上不足五万立方

米并且占地面积不足十公顷的，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；

（三）占地面积不足五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一万立方

米的，应当填写水土保持登记表。

生产建设单位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，应当委托具备相

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。

第二十条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

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报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前，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报告表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水行

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将水土保持登记表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水行
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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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建设项目跨行政区域的，应当报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

政主管部门审批。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十

万立方米以上的，应当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；

其中，涉及国家和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，报省人

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生产建设单位

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在生产建设

项目投产使用或者竣工验收前，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，完

成报备并取得报备回执。

第六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一般应当按照编制

验收报告、组织竣工验收、公开验收情况、报备验收材料的程序

开展。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其生产建设单位

应当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。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报告结论为具备验收条件的，生产建设单位组织开展水土保

持设施竣工验收，形成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应当明确水土

保持设施验收合格与否的结论。……

第八条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，及时

在其官方网站或者其他公众知悉的网站公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材料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。对于公众反映的主要问

题和意见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给予处理或者回应。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

收材料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

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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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 3 个月

内，向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审

批机关的同级水行政部门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

《浙江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水土保持

方案经批准后，生产建设项目地点、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、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报

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批：

（一）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%以上的；

（二）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%以上的；

（三）线型工程山区、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

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%以上的；

（四）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%以上的；

（五）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

的。

第八条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水土保持措施发生下列重

大变更之一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、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

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批：

（一）表土剥离量减少 30%以上的；

（二）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%以上的；

（三）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，可能导致

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。

第九条确需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

的，由原审批机关委托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变更审

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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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三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

设桥梁、码头和其他拦河、跨河、临河建筑物、构筑物，铺设跨

河管道、电缆，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

要求，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报经有关水行政

主管部门审查同意。……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七条 建设跨河、穿河、

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取水、排

水等工程设施，应当符合防洪标准、岸线规划、航运要求和其他

技术要求，不得危害堤防安全、影响河势稳定、妨碍行洪畅通;……

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

查同意。……

《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

设防洪工程、水电站和其他水工程以及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

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取水、排水等建筑物

或者构筑物，应当符合防洪要求、河道专业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、

技术规范，严格保护河道水域。

修建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项目批准、

核准或者备案前，将工程建设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

管部门批准。

《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》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的，

应当符合水域保护规划和有关技术标准、技术规范，不得危害堤

防安全、影响河势稳定、妨碍行洪畅通、损害生态环境。

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的，应当根据被占用水域的面积、容积和功能，

采取功能补救措施或者建设等效替代水域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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